
江苏沙钢公益基金会 

志愿者管理制度 
 

 

一、目的 

为了促进志愿者服务工作，推进基金会公益事业的健康发展，根

据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。结合实际情况，特制订本制度。 

二、管理范围 

1.基金会的志愿都团队与发起单位江苏沙钢集团有限公司团委

（沙钢青团）的志愿者实施资源共享。 

2.基金会的志愿者及其活动适用本制度。 

3.基金会的志愿者，是指不以物质报酬为目的，利用自己的时间、

技能等资源，自愿为基金会组织开展的各公益慈善活动及其相关事项

提供服务和帮助的人。 

⑴热心社会文化公益事业，具有“奉献、友爱、互助、进步”的

志愿服务精神。 

⑵具备参加志愿服务所需要的基本能力和身体素质。 

⑶品德端正，遵守国家法律法规和基金会的相关规定。 

⑷其他合法注册，正常运营，且无违反相关法律法规等的志愿者

服务组织。 

三、服务领域与形式 

1.基金会组织的以其他形式组织的各主题公益、慈善活动。 

2.活动主要包括会务服务、后勤保障或其他公益、慈善活动等事

项。 

四、志愿者权利与义务 

1.基金会活动所需的志愿者团队由沙钢团委按需组织，对活动过

程中的志愿服务活动，实施二方并轨管理监督及考评。 



2.参与基金会志愿服务活动的人员，活动权益同沙钢团委志愿活

动共享，登记计入沙钢团委活动所获得的相关权益。 

3.参加基金会志愿活动，自觉维护基金会和志愿者本人的形象、

声誉以及基金会的合法权益。 

4.保守在志愿活动过程中所获悉的个人隐私、商业秘密或者其他

依法受保护的信息。 

5.不得在志愿服务活动过程以任何身份从事任何以营利为目的

或者违背社会公德的活动。 

五、其他 

1.在基金会组织的志愿活动中，表现突出的，将工作表现和成绩

反馈给沙钢团委，予以表扬或表彰。 

2.志愿者在服务期间给基金会或服务对象造成损害的，由此引发

的民事责任由志愿者本人承担。志愿者在服务期间触犯刑律的，由司

法机关依法处理。 

六、附则 

本制度由办公室解释、补充，由基金会理事会批准执行。 

 

  



江苏沙钢公益基金会 

固定资产增/换申请表 
 

申请部门： 

一般□   紧急□  其他□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 月   日 

序号 物品名称 
规格/ 

型号 
单位 数量 使用人 用途 

       

       

       

       

       

       

       

       

       

       

申请人  公司室意见  

秘书长

意见 
 

 



江苏沙钢公益基金会 

固定资产明细表 
盘点日期：       

序号 设备类型 品牌名称 单位 数量 置入日期 使用部门 
使用/保管部门

负责人 
资产状态 备注 

          

          

          

          

          

          

          

          

          

合计          

编制人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审核人： 


